（附件三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作同意書
  
本團申請□年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演藝團隊合作計畫，已獲下列合作團隊同意：
合作團隊：1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團印）
  
      2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團印）
  
  
申請團隊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團印）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地址：
電話：
  
  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